附件2

关于对《通州区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暂行管理

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以及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财资产〔2018〕2184号）、《北京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京财资产〔2024〕1837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本办法。

起草思路及过程

按照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要求，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兼顾企业发展和收益分配，分类分档确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依法依规收取国有资本收益。同时针对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办法与相关单位反复沟通，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说明

本办法主要分为总则、上缴标准、申报和审核、管理和监督、附则五部分内容，重点涉及以下方面：
1.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分类上缴，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监管单位在负责组织所监管或所属企业完成分类的基础上，实施国有资本收益分类上缴。其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竞争类企业收缴比例为25%；特殊功能类企业收缴比例为20%；城市公共服务类企业、文化类企业收缴比例为10%；未完成分类的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暂执行20%。分类分档收缴比例需要作出调整的，由区财政局会同区国资委提出建议，报区政府批准后执行。

2.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应当按规定申报，并如实填写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并明确具体申报时间及要求。按照政策规定免缴收益或因经营亏损等不缴收益的应当零申报。
3.监管单位将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负责人薪酬挂钩。

4.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其收益不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49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京政发〔2020〕2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划转前为国有独资公司且划转后未实施股权多元化的，继续按国有独资公司方式核定应缴收益，上缴利润收入。 

